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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富锦市二龙山镇 

30MW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富锦市二龙山镇30MW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投资金额：工程静态总投资31351万元，工程动态总投资32435万元。 

 

一、投资项目的背景 

为治理大气污染，推进富锦市秸秆综合利用，发展清洁能源，推动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同时促进公司突破现有主业向其他新能源发电领域进行拓展。2019

年4月14日，公司与富锦市政府就在富锦市投资建设富锦市二龙山镇生物质热电

联产项目签订了《富锦市二龙山镇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协议书》；2019年6月26

日，公司在富锦市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中闽（富锦）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负责富

锦市二龙山镇30MW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开发建设。该项目已于2019年9月9日获

得黑龙江省发改委核准批复（黑发改新能源〔2019〕248号）。 

该项目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规模 

建设规模为1×30MW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1×13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

炉，并同步配套建设环保处理等辅助设施。 

2.建设用地 

项目选址位于富锦市二龙山镇长发村东北侧约900m，紧邻306省道,场址交通



便利，地势平坦，建设条件良好。项目规划红线内占地面积12.38公顷，建设项

目占用的土地为一般农田，需依法定程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3.发电量与供热估算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消耗秸秆等粮食加工剩余物约22.49万吨，项目年有

效发电小时为7000h，年发电量2.1亿千瓦时，年上网电量1.83亿千瓦时，同时可

满足二龙山镇居民冬季供暖需求，设计年采暖面积12万平米，年设计供暖量6.2

万吉焦。 

4.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本项目采取脱硫脱

硝等防治措施，大气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满足火电厂排放限值要求；本工程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大部分被重复利用,并对各部分废水均采取了治理措施，能够满

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要求；本工程废渣综合利用率按100%

考虑，只要灰渣在贮存、运输和装卸的过程中加强管理，不会污染周围环境；噪

声经治理后，再经过一定距离的衰减，厂界噪声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本工程的建设，将不会造成区域环境污染

影响。 

5.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 

本项目概算静态总投资31351万元，动态总投资32435万元，包括建设期利息

1084万元；本项目单位静态投资10450.33元/kW，单位动态投资10811.67元/kW。

动态总投资中，建筑工程投资9510万元，占比29.32%；设备购置与安装工程投资

13655万元，占比42.10%，其中锅炉本体设备费用2422万元、汽轮发电机组设备

费用2249万元，分别占总投资费用的7.47%、6.93%；送出线路投资1800万元，占

比5.55%；其他费用7470万元（建设期利息、基本预备费、土地占用、技术服务

费、建设管理费等），占比23.03%。 

本项目动态总投资的20%为企业自筹资金，80%为银行贷款，长期贷款年利率

按4.90%计列。 

6.财务评价 

本项目中标电价为0.74元/kWh（标杆电价0.374元/kWh，补贴电价0.366元

/kWh）。本项目税后年平均净利润1807.00万元；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为9.68%，财务净现值为3846.59万元，投资回收期为10.00年；项目资本金内部

收益率为22.69%，财务净现值为10325.35万元。从财务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本项目

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三、风险分析 

（一）发电量减少风险 

由于生物质电厂装机规模相对较小且出力相对稳定可控，黑龙江的地区生物

质热电联产项目限电情况较少。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发电量与利用小时数主要

与锅炉、汽轮发电机组等主要设备的效率、可靠性有关。根据调研数据显示，黑

龙江省2018年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为5831小时，超过7000小时的

项目占比约38%。 

本项目投产后限电的风险较小，通过选择高效可靠的锅炉、汽轮发电机组等

优良设备并提高投产后运维能力，减少非计划停机时间，本项目的发电量与利用

小时数可得到一定保障。 

（二）供热需求变化风险 

本项目当前按照供热面积为12万平米进行设计，年设计供热量为6.2万吉焦，

并最大可提供20万平米的供热能力。结合市政规划以及实际情况，本项目投运初

期，年供热量可能达不到设计值，在当前热价以及燃料等价格的基础上，供热量

的减少将使项目燃料费、水费等成本的降低量多于供热减少的收益，从而使得本

项目投运初期的收益可能相对于可研会适当增加。 

在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若远期项目供热量增加，对本项目的影响需要具体

结合燃料、水费等价格以及锅炉、汽轮机等设备的详细参数进行热力计算的结果

进行综合分析，若增加供热所增加的成本低于（高于）增加的供热收入，则项目

收益增加（减少）。 

（三）电价与补贴拖欠风险 

目前生物质项目在黑龙江地区不需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以及调频、调峰辅助服

务分摊，相较于风电、光伏项目，本项目近期内上网电价变化的风险较小。目前

黑龙江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放周期在半年时间左右，但未来当

地生物质发电项目日趋增多后，有可能出现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的情况。 

（四）燃料供应风险 



本项目年消耗燃料22.49万吨，燃料成本占电厂每年的经营成本约为75%，生

物质燃料的稳定供应以及成本控制是保证项目成功运营的关键，本项目燃料供应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风险： 

1.市场波动风险：生物质秸秆等燃料收购价格存在一定波动性，可能出现农

户自行涨价或是中间商从中倒卖牟利及垄断货源哄抬价格等问题。此外，本项目

所在地秸秆燃料供应充足，但是不排除未来新增生物质项目，可能出现燃料竞争

收购的风险。 

本项目可研报告暂估秸秆收购平均价格为270元/吨（不含税），高于项目所

在地市场价格且存在一定裕量，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在项目运营阶段，通过建

立长期稳定的经纪人、合作社、大农场合作关系并采用多种收购模式相结合可有

效规避价格波动以及燃料竞争所带来的燃料供应风险。 

2.组织管理风险：生物质燃料的收购、加工、存储、运输组织较为繁琐，如

果定价、各项组织管理措施不当，就会降低收购效率、增加燃料成本。因此，在

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加强管理能力、提高监督意识，及时制定防范措施，保证秸秆

燃料稳定供应。 

3.自然灾害的风险：如果当地发生自然灾害，将造成农作物歉收、减产甚至

绝产，出现燃料短缺的风险。为应对该风险，可考虑扩大收购范围，加大辅助生

物质燃料的收购数量以满足电厂燃料供应的需求。 

（五）水源供给风险 

本项目可研设计阶段年用水量为70.22万吨，拟采用周边自来水厂供水。目

前两处自来水厂水源均为地下水，当前富锦市地下水开采量已过载，当前的生产

用水方案尚未正式得到水务、环保部门批复，存在方案变更导致投资增加的可能

性。 

本项目选址为当地政府指定位置，经公司与当地政府沟通，当地政府已承诺

负责解决本项目取水问题，并保证取水方案的可行性和合法性。 

（六）项目工期风险 

根据公司与富锦市政府签订的项目协议书的要求，本项目需在2020年12月之

前投产，否则需退还政府给予的奖励和扶持资金。鉴于项目所在地属严寒地区，

可施工的窗口期较短，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实现投产发电的目标难度较大。为确保



项目的顺利施工，应加强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力度，并作好冬季施工的技术准备，

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8 日 


